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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年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30260
30660 

 

等  別：三等考試 

類  科：一般民政、戶政 

科  目：地方政府與政治 

考試時間：2 小時 
 

一、 地方自治團體處理之公共事項概分為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試從地方制度法說明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之意涵。（25
分） 

◎廖震老師的話：今年的 4 題全部都從地方制度法中出題，沒有任何一題例外。老師在上課的時候提醒過各位，地

方制度法為我國地方制度之基石，不論是地方自治概要或是地方政府與政治，都是必出的範圍，因此，今年三等

的題目可以說是測驗法條熟悉度的最佳範例。 

【擬答】 

以均權制度為基礎之中央與地方分權 

依據我國中央與地方政府分權設計之基礎法理，憲法第 111 條明文規定：「除第一百零七條、第一百零八條、

第一百零九條及第一百十條列舉事項外，如有未列舉事項發生時，其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屬於中央，有全

省一致之性質者屬於省，有一縣之性質者屬於縣。有爭議時，由立法院解決之。」此即為均權制度之基礎設計。

亦即，於尊重地方自治權之前提下，如事務之性質適合由地方辦理者，則由地方自為辦理；如適合由中央辦理

者，則由中央辦理；然雖為中央辦理事務，但因其性質得委託地方辦理，或由地方辦理較合乎實益者，亦得由

中央委託地方辦理，於現代行政法發展之後，權限委辦與權限委託制度發展成熟，中央與地方政府對於公共事

務之達成，可以均權為基礎；地方透過自治事項之發展強化治理，而中央則透過委辦事項貫徹政令、落實政策，

乃為地方制度法之基礎思想。 

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之意涵 

依據地方制度法第 2 條之規定；地方制度法所稱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可分別說明如下： 

自治事項：依據本條第 2 款之規定，乃指地方自治團體依憲法或本法規定，得自為立法並執行，或法律規定

應由該團體辦理之事務，而負其政策規劃及行政執行責任之事項。 

委辦事項：依據本條第 3 款之規定，乃指地方自治團體依法律、上級法規或規章規定，在上級政府指揮監督

下，執行上級政府交付辦理之非屬該團體事務，而負其行政執行責任之事項。 

二、 地方行政機關有訂定「自治規則」之權，地方立法機關亦有訂定「自律規則」之權，試請說明二者之差異。（25
分） 

【擬答】 

自治規則與自律規則之意義 

自治規則之意義 

依據地方制度法（下稱本法）第 27 條一項之規定：「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就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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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事項，得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律、自治條例之授權，訂定自治規則。」因此，自治規則乃為落實自治事

項，而由地方行政機關所為之規範。 

自律規則之意義 

依據本法第 31 條一項之規定：「地方立法機關得訂定自律規則。」故自律規則，乃地方立法機關為管理日常

行政與相關議事工作所為之內部管理規則。 

自治規則與自律規則之不同 

制定機關不同 

自治規則由地方行政機關依據自治條例之授權而訂定；自律規則則由地方立法機關自為訂立。 

制定程序不同 

依據本法第 27 條三項之規定；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訂定之自治規則，除法律或

自治條例另有規定外，應於發布後依下列規定分別函報有關機關備查： 

其屬法律授權訂定者，函報各該法律所定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其屬依法定職權或自治條例授權訂定者，分別函送上級政府及各該地方立法機關備查或查照。 

 而依據本法第 31 條二項之規定：「自律規則除法律或自治條例另有規定外，由各該立法機關發布，並報各該

上級政府備查。」 

名稱不同 

自律規則，地方制度法並無具體規定其定名為何；而自治規則，依據本法第 27 條二項之規定；應分別冠以

各該地方自治團體之名稱，並得依其性質，定名為規程、規則、細則、辦法、綱要、標準或準則。 

效力位階不同 

依據依法行政原則之法律位階原則，自治規則與自律規則於法位階中有不同之定位： 

依據本法第 30 條二項規定：「自治規則與憲法、法律、基於法律授權之法規、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例或該

自治團體自治條例牴觸者，無效。」 

依據本法第 31 條三項規定：「自律規則與憲法、法律、中央法規或上級自治法規牴觸者，無效。」 

三、 地方立法機關包括：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請從規定名額、產生方式、補選制度，

三方面說明其組成。（25 分） 
【擬答】 

本題僅為法條整理題，直接依據法條規定回答即可。 

名額 

依據地方制度法（下稱本法）第 33 條二項規定，說明如下： 

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名額，應參酌各該直轄市、縣（市）、鄉（鎮、市）財政、

區域狀況，並依下列規定，於地方立法機關組織準則定之：  

直轄市議員總額： 

區域議員名額：直轄市人口扣除原住民人口在二百萬人以下者，不得超過五十五人；超過二百萬人者，不

得超過六十二人。 

原住民議員名額：有平地原住民人口在二千人以上者，應有平地原住民選出之議員名額；有山地原住民人

口在二千人以上或改制前有山地鄉者，應有山地原住民選出之議員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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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議員總額： 

縣（市）人口在一萬人以下者，不得超過十一人；人口在二十萬人以下者，不得超過十九人；人口在四十

萬人以下者，不得超過三十三人；人口在八十萬人以下者，不得超過四十三人；人口在一百六十萬人以下

者，不得超過五十七人；人口超過一百六十萬人者，不得超過六十人。 

縣（市）有平地原住民人口在一千五百人以上者，於前目總額內應有平地原住民選出之縣（市）議員名額。

有山地鄉者，於前目總額內應有山地原住民選出之縣議員名額。有離島鄉且該鄉人口在二千五百人以上

者，於前目總額內應有該鄉選出之縣議員名額。 

鄉（鎮、市）民代表總額： 

鄉（鎮、市）人口在一千人以下者，不得超過五人；人口在一萬人以下者，不得超過七人；人口在五萬人

以下者，不得超過十一人；人口在十五萬人以下者，不得超過十九人；人口超過十五萬人者，不得超過三

十一人。 

鄉（鎮、市）有平地原住民人口在一千五百人以上者，於前目總額內應有平地原住民選出之鄉（鎮、市）

民代表名額。 

產生方式 

依據本法第 33 條一項之規定：「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分別由直轄市民、縣（市）

民、鄉（鎮、市）民依法選舉之，任期四年，連選得連任。」亦即，地方民意代表乃由人民依據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之規定直接投票選出。 

補選制度 

補選制度，原則上依據本法第 81 條一項與二項之規定辦理之： 

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辭職、去職或死亡，其缺額達總名額十分之三以上或同一

選舉區缺額達二分之一以上時，均應補選。但其所遺任期不足二年，且缺額未達總名額二分之一時，不再補

選。 

透過上述方式補選所產生之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以補足所遺任期為限。 

四、 請問我國民選地方首長在何種情況下會遭「停職」？在何種情況下會遭「解職」？在「停職」或「解職」後，根

據地方制度法的規定，接下來應進行何種程序？（25 分） 
【擬答】 

這一題亦為法規整理題。不過考生要先建立基本概念，停職與解職相較，停職的相關事由較輕微，而解職則屬重

大瑕疵事由，將使民選地方首長失其公務人員身分，在答題時要明確表達出這個概念。 

停職之事由 

依據地方制度法（下稱本法）第 78 條一項之規定：直轄市長、縣（市）長、鄉（鎮、市）長、村（里）長，

有下列情事之一者，分別由行政院、內政部、縣政府、鄉（鎮、市、區）公所停止其職務，不適用公務員懲戒

法第三條之規定： 

涉嫌犯內亂、外患、貪污治罪條例或組織犯罪防制條例之罪，經第一審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但涉嫌貪

污治罪條例上之圖利罪者，須經第二審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 

涉嫌犯上述各罪以外，法定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年以上有期徒刑之罪，經第一審判處有罪者。 

依刑事訴訟程序被羈押或通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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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檢肅流氓條例規定被留置者。 

停職後之相關程序 

依據本法第 82 條二項規定：「直轄市長停職者，由副市長代理，副市長出缺或不能代理者，由行政院派員代理。

縣（市）長停職者，由副縣（市）長代理，副縣（市）長出缺或不能代理者，由內政部報請行政院派員代理。

鄉（鎮、市）長停職者，由縣政府派員代理，置有副市長者，由副市長代理。村（里）長停職者，由鄉（鎮、

市、區）公所派員代理。」 

解職之事由 

因違法而解職者 

依據本法第 79 條一項之規定；直轄市議員、直轄市長、縣（市）議員、縣（市）長、鄉（鎮、市）民代表、

鄉（鎮、市）長及村（里）長有下列情事之一，直轄市議員、直轄市長由行政院分別解除其職權或職務；縣

（市）議員、縣（市）長由內政部分別解除其職權或職務；鄉（鎮、市）民代表、鄉（鎮、市）長由縣政府

分別解除其職權或職務，並通知各該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村（里）長由鄉

（鎮、市、區）公所解除其職務： 

經法院判決當選無效確定，或經法院判決選舉無效確定，致影響其當選資格者。 

犯內亂、外患或貪污罪，經判刑確定者。 

犯組織犯罪防制條例之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者。 

犯前二款以外之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而未受緩刑之宣告或未執行易科罰金者。 

受保安處分或感訓處分之裁判確定者。但因緩刑而付保護管束者，不在此限。 

戶籍遷出各該行政區域四個月以上者。 

褫奪公權尚未復權者。 

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者。 

有本法所定應予解除職權或職務之情事者。  

依其他法律應予解除職權或職務者。 

因事實上不能繼續職務而解職者 

依據本法第 80 條之規定：「直轄市長、縣（市）長、鄉（鎮、市）長、村（里）長，因罹患重病，致不能執

行職務繼續一年以上，或因故不執行職務連續達六個月以上者，應依前條第一項規定程序解除其職務；直轄

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連續未出席定期會達二會期者，亦解除其職權。」 

解職後之補選與相關程序 

依據本法第 79 條一項本文之規定，依法應補選者，即應補選。但依據本法第 82 條三項與四項之規定，尚有下

述之限制與配套制度： 

直轄市長、縣（市）長、鄉（鎮、市）長及村（里）長辭職、去職或死亡者，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個月內

完成補選。但所遺任期不足二年者，不再補選，由代理人代理至該屆任期屆滿為止。 

上述因補選而產生之當選人，應於公告當選後十日內宣誓就職，其任期以補足本屆所遺任期為限，並視為一

任。 
 
 


